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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十二月十六日）在立法會

會議上動議二讀《2015 年稅務（修訂）（第 4號）條例草案》的發言全文： 

 

主席： 

 

  我謹動議二讀《2015 年稅務（修訂）（第 4 號）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訂《稅務條例》，藉以完善就企業經營

集團內部融資業務而言的現行利息扣除規則，實施適用於合資格企業財資

中心的利得稅寬減稅率，及釐清銀行為遵守「巴塞爾協定三」（即 Basel III）

資本充足要求而發行的監管資本證券的稅務處理。 

 

  為了吸引跨國和內地企業在香港成立財資中心，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度

《財政預算案》中公布政府會修訂《稅務條例》，訂明在符合指明條件的

情況下，企業財資中心的相關利息支出在計算利得稅時可獲扣除，而指明

財資業務的相關利潤則可獲寬減利得稅百分之五十。 

 

  近年，亞洲市場業務成為企業增長和創造收益的重點所在。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香港擁有完善的銀行網絡、資金充裕的資本市場、穩健的金融

基礎設施，並且能提供優質的專業服務。對於有意設立區域財資中心的公

司來說，這些條件至為重要。同時，提高香港吸引全球各地企業來港開展

財資業務的競爭力，有助鞏固香港作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主要平台，

也便利跨國企業管理內地以至整個地區業務的流動資金。若更多企業在香

港設立企業財資中心，將有助香港推動總部經濟及一帶一路的發展，促進

跨國及內地企業透過香港籌集資金及管理財政資源和風險。 

 

  然而，香港的利得稅稅制尚未有為企業財資中心業務而特設的條文。

市場上有部分人士認為，《稅務條例》的利息扣除規則相對來說不大有利

於跨國企業與香港境外的相聯法團經營集團內部融資業務。因此，《條例

草案》建議完善適用於因經營集團內部融資業務而產生的利息開支及收入

的稅務規則，並為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提供利得稅寬減稅率，以期提升香

港吸引企業財資中心落戶的優勢。 



 

  具體而言，《條例草案》調整現行的利息扣除規則，容許在香港經營

集團內部融資業務的企業借款人在符合指明條件的情況下，從應評稅利潤

中扣除向非香港相聯法團借款所須支付的利息。指明條件之一，是該筆貸

款交易的利息收入須在香港以外的司法管轄區課稅，以防有公司為蓄意避

稅而巧立利息支出名目，因而減少其在本港的應評稅利潤。 

 

  同樣，為把利息收入當作營業收入以達致對稱的稅務處理，《條例草

案》建議明確訂明，如某法團在香港經營集團內部融資業務時貸款予非香

港的相聯法團，即使貸款是在香港境外提供，有關利息收入仍會被當作是

源自香港的利息收入，須繳納利得稅。 

 

  此外，《條例草案》建議實施適用於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的利得稅寬

減稅率，定為現行企業利得稅率的一半（即 8.25%）。 

 

  為防止有公司把不屬於財資中心的收入也轉入擬議的半額稅率制

度，《條例草案》訂明，凡選擇半額稅率制度的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必

須是只從事企業財資活動的獨立法團。考慮到市場需要，《條例草案》訂

立了安全港規則，使利潤主要來自於經營以及資產主要用於財資活動的企

業也可以按半額稅率課稅。 

 

  我們注意到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已公布最新的國際標準，以

遏制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避免出現雙重不課稅或把利潤轉移至低稅制度

的情況。《條例草案》為半額稅率制度訂立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須為獨立

法團的建議規定，並載有安全港規則及防止避稅條文，以確保建議與為遏

制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而設的最新國際標準相符。 

 

  此外，我們藉此機會，釐清銀行為遵守「巴塞爾協定三」資本充足要

求而發行監管資本證券的稅務處理。自二零一三年以來，因應「巴塞爾協

定三」的實施，銀行正從多方面加強資本基礎，包括發行額外一級資本票

據及二級資本票據籌集資金。這些票據兼具債務和股權的特點，我們和業

界都認為有必要釐清這些證券在本港稅例下的處理。 

 

  為此，政府建議在《稅務條例》增訂條文，把銀行發行的監管資本證

券視為債務證券，使該等證券所產生的相關分派在計算扣除額和應課稅款

時都應視為利息。換言之，監管資本證券所產生的分派會視為利息開支，

可從銀行的應評稅利潤予以扣除。同時，現行視債券的分派或利潤款項為

應課利得稅的營業收入的規定，亦適用於監管資本證券的分派或利潤款



項。 

 

  為防銀行利用發行監管資本證券避稅，《條例草案》訂立了防止避稅

條文，藉以處理銀行與相聯者就上述證券交易產生的應課稅利潤，及評定

曾發行上述證券的境外銀行集團就它的香港分行的應課稅利潤可獲得的

利息扣減。 

 

  相應地，由於《條例草案》會對監管資本證券給予與債務證券相類的

稅務處理，該等證券的轉讓應如其他債券相關的轉讓交易一樣，會獲印花

稅寬免。 

 

  主席，政府在今年六月一日向本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了就企業財資

中心稅務安排的立法建議，委員會大致上贊成建議。我們在草擬《條例草

案》的條文時，也徵詢了財資專業、稅務顧問業界和銀行業的意見。 

 

  我希望本會支持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以修訂適用於企業財資中心

營運的稅務規則，有助吸引更多企業在香港成立財資中心，從而帶動對本

地金融及專業服務行業的需求，有利香港發展總部經濟，推動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及商業樞紐的發展。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完 


